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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警示标志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规范安全警示标志管理，充分发挥安全警示标志在

安全生产中的作用，避免事故的发生，结合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

有限公司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安全警示标志的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、法

规。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9月1日实施）

（二）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1年12月3日经山东省

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）​

（三）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（山

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） ​

（四）《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》（GB2894-2025） ​

（五）《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5部分：安全标志使

用原则与要求》（GB/T2893.5-2020） ​

（六）《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》（GB15630-1995） ​

（七）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》（GBZ158）

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

第四条 安全标志是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，由图形

符号、安全色、几何形状(边框）或文字构成。

第五条 安全警示标志的分类

（一）禁止标志。其含义是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志。

禁止标志的基本形式是带斜杠的圆边框，白底红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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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警示标志。其含义是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，

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标志。其基本形状为正三角形边框，黄底

黑字。

（三）指令标志。其含义是强制人们必须作出某种动作或采

取防范措施的图形标志。其基本形状为圆形边框。蓝底白字。

（四）提示标志。其含义是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（如表明安

全设施或场所）的图形标志。基本形状为正方形边框，绿底白字。

第三章 职责要求

第六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安全警示标志的采购工作。

第七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汇总安全警示标志的采购计划，检

查和监督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、管理和维护情况。

第八条 基层单位负责安全警示标志的需求计划，负责安全

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保管、设置、日常管理与维护，明确

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、维护和保养人员。

第四章 管理内容

第九条 安全标志的设置原则

（一）安全

1.标志设置后，不应有造成人体任何伤害的潜在危险。

2.周围环境有某种不安全的因素而需要使用标志加以提醒

时，应设置与安全有关的标志。

（二）醒目

标志应设在人们最容易看见的地方。要保证标志具有足够的

尺寸，并使其与背景间有明显的对比度。

（三）便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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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从方便的角度按人员正常流向考察人们初临一个新环境

时或遇到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信息。要将导向标志和提示标志结

合使用，远离目标时使用导向标志，在目标位置处使用提示标志

以利辨别。

（四）协调

1.标志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。要根据周围环境因素选择标志

的材质和设置方式，标志设置应能增加环境的美感。

2.同一场所的各个标志之间要相互协调，应尽量使在不同位

置设置的标志保持高度、尺寸、材质的统一。

第十条 安全标志的设置要求

（一）设置方式

图形标志一般采用的设置方式为：附着式(如钉挂、粘贴、

镶嵌等）、悬挂式、摆放式、柱式(固定在标志杆或支架等物体

上），以及其他设置方式。

（二）便于视读

1.标志的正面或其邻近不得有妨碍人们视读的固定障碍物

(如广告牌等），并尽量避免经常被其他临时性物体所遮挡。

2.标志通常不设在门、窗、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，以免物体

移动后人们看不到标志。

（三）照明要求

1.应将标志设在明亮的地方，以保证能正常地辨认标志。如

在应设置标志的位置附近无法找到明亮地点，则应考虑增加辅助

光源或使用灯箱。

2.用各种材料制成的带有规定颜色的标志经光源照射后，标

志的颜色仍应符合有关安全色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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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适量设置

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应避免滥设和不规范使用，在同一地域

内，要避免设置内容相互矛盾和内容相近的标志。用适量的标志

达到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目的，设置图形符号必须符合国家标准

的规定。

（五）设置地点

1.导向标志应设在便于人们选择目标方向的地点，并按通向

目标的最佳路线布置。如目标较远，可以适当间隔重复设置，在

分岔处都应重复设置标志。

2.提示标志应设在紧靠所说明的设施，单位的上方或侧面。

3.环境信息标志应设在入口处或某场所中最醒目处。

4.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要说明(禁止、警告、指令）的设

备处或场所附近醒目位置。

5.在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同时，根据公共场所和生产环境的

不同，设置相应的公共信息标志，如紧急出口、注意安全等。

（六）设置高度

1.附着式设置的标志，其设置高度为：

（1）与人眼水平视线高度大体一致；

（2）略高于人体身高；

（3）局部信息标志的设置高度可根据具体场所的客观情况

来确定。

2.悬挂式设置的标志，下边缘距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 2m。

对道路交通标志应按规定的净空高度设置。

3.柱式设置的标志的下边缘距地面高度宜在 2m 左右。如确

信标志的设置地点不会因其设置高度而对人体造成伤害，其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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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可与人眼视线高度大体一致或选用其他合适的设置高度。

4.“紧急出口”标志的设置高度遵照《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

求》的规定。

第十一条 相关场所安全标志的选用

（一）安全警示标志的分类

1.在不准或制止人们的某种行为的场所必须设置禁止标志。

其含义是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志。禁止标志的基本形式

是带斜杠的圆边框，白底红字。

2.在提示注意可能发生危险的场所必须设置警告标志。其含

义是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，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标志。

其基本形状为正三角形边框，黄底黑字。

3.在必须遵守的场所必须设置指令标志。其含义是强制人们

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取防范措施的图形标志。其基本形状为圆

形边框。蓝底白字。

4.在示意目标方向的场所必须设置提示标志。其含义是向人

们提供某种信息（如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）的图形标志。基本形

状为正方形边框，绿底白字。

（二）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，

设置燃气设施防腐、绝缘、防雷、降压、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

警示标志。

第十二条 安全标志的维护管理

（一）安全警示标志是公司公有财产，每位员工都有义务加

以爱护，有责任对损坏其行为加以制止。

（二）各使用单位应建立安全警示标志档案，做好安全警示

标志使用、维护和管理。安全警示标志的配置使用应列入各级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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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检查的内容，如发现有变形、破损、褪色等不符合要求的标志

应及时修整或更换。

（三）地表安全警示标志由于自然因素、交通因素损坏请各

单位对其修缮或更换。

（四）安全标志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，发现以下问题，应

对安全标志进行更换或立即采取相应措施：

1.褪色或变色；

2.材料明显变形、开裂、表面剥落等；

3.固定装置脱落；

4.遮挡；

5.照明亮度不足；

6.损毁。

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

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对公司安全警示标志设置和管理情况

实施监督检查，检查结果上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并纳入安全

绩效考核。

第十四条 安全管理部、相关责任部门对安全标志设置、使

用、维护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

准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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